美南臺灣師鐸獎實施辦法
一、宗旨：為促進美南地區華裔教師教育生涯發展，鼓勵發揚教育專業精神，激勵服務熱忱，傳承尊師重道優良傳統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
三、推薦資格及組別：

    （一）於美南八州（德州、路易斯安那州、奧克拉荷馬州、阿肯色州、密西西比州、科羅拉多州、堪薩斯州及密蘇里州）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，高中、國中、國小編制內專任華裔教師，實際在校服務滿 3年以上（不採計代課及實習年資），品德優良、服務熱心、教學績優，近 3年具有下列具體事蹟之一：

          1. 從事教職盡心盡力，有具體成效且深受家長、學生及同事肯定。 

　　　    2. 擔任臺灣同學會指導教授，發揮教育專業精神，有具體成效。

　　　    3. 對各項教育專題、課程發展、教材教法及教具之研究、改進、創新或發明，有具體成效，足茲推廣。

　　    　4. 協助推動臺美學術交流，有具體績效者。

　　　    5. 協助推動美南華語文教育活動，成效卓著。
6. 學術產業應用之成果對臺美經貿關係有重大貢獻者。

    （二）大專組與中小學組：由評選委員會遴選出3名為得獎人。
四、推薦辦法：各學校、機關社團或教師個人均得依據本辦法向本組推薦候選人。
 （一）他人或自我推薦請填寫本辦法規定之推薦表、具體優良事蹟與自傳各一篇。
（二）各州公私立大專院校，高中、國中、國小編制內專任教師，實際在校服務滿 3年以上（不採計代課及實習年資），請出具服務證明。
（三）請出具曾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相關證明。
（四）2封推薦信（中英文皆可）。

（五）個人優良事蹟照片1張。

五、推薦日期：2009年3月15日起至6月30日止。

六、評審：由本組聘請學者專家、社會公正人士組成5人評選委員會，就推薦名單逐一進行初選及複選，以評定得獎名單。
七、公布：預定於2009年9月中公布得獎名單。

八、表揚及領獎：得獎者由本組邀請於教師節餐會公開表揚，並致贈獎金500美

元及獎牌各乙份，以茲鼓勵。
九、附記：
  （一）被推薦者於審查期間，如有請託關說者，經提報評選委員會，得取消其
入選資格。
  （二）被推薦者已送委員會之推薦表及各項佐證資料，不予退還。
  （三）得獎者優良事蹟由本組公布於網站向各界介紹表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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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組別：□大專組 □中小學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    名
（中、英文）
	       
	出生年月日
	       
	性別
	     

	通訊地址
	             

	電    話
	（公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（宅）       

	
	傳真：            
	手機：            

	E-mail
	
	

	服務學校及地址
	

	家庭狀況
	

	服務年資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2009年3月31日止共計    年    月

	任教科目
	        科       年
	兼任職務
	          年

	
	        科       年
	
	           年

	推薦單位

推薦人

	          


為便於資料整理及供評選委員參閱，請將推薦表等相關文件並附優良事蹟照片1張電郵至 houcul@houstoncul.org
聯絡人：翁勤瑛秘書
Cultural Division, Taipei Economic & Cultural Office in Houston 
11 Greenway Plaza, Suite 2012 
Houston, Texas, 77046 
Tel: (713) 871-0851
Fax: (713) 871-085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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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
(中英文)
	       
	推薦

組別
	□大專組 
□中小學組
	服務學校
	               

	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具體優良事蹟（說明或佐證資料另以附件簡潔歸納） 

	


